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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技术报告

一、估价对象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二、市场背景描述与分析
同结果报告
三、最高最佳利用分析
所谓最高最佳使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最高最佳使用是估价对象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这种最可能的使用是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并能给估价对象带来最高价值的使用。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上允许：即不受现时使用状况的限制，而依照法律规章、规划发展方向，按照其可能的最优用途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海私移字第0025420号（经济适用房）]，陈荻拥有估价对象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产权清晰、合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有关的规定。

（二）技术上可能：即不能把技术上无法做到的使用当作最高最佳使用,要按照房屋建筑工程方面的技术要求进行估价。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海私移字第0025420号（经济适用房）]，估价对象建筑结构、功能、造型、立面效果、建筑材料和设备选用、施工技术等方面均已得到相关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的认可，技术上均能满足要求。

（三）经济上可行：即估价结果应是各种可能的使用方式中，以经济上有限的投入而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使用方式的估价结果。估价对象目前规划用途、产权合法、建造标准技术上能满足要求，并且其收入现值大于支出现值，具有经济可行性。

（四）价值最大化，即在所有具有经济可行性的使用方式中，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的使用方式，才是最高最佳的使用方式。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其使用方式以满足法律上许可、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为前提条件，经过论证可使估价对象价值得到最大化。

（五）使用前提说明与分析，估价对象作为已建成建筑物，应以保持现状作为前提，即认为保持现状最为有利时，应以保持现状为前提条件进行估价。现状应予保持的是：现状房地产的价值大于重新立项新建房地产的价值减去拆除现有建筑物的费用及建造新建筑物的费用之后的余额。根据目前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开发经验，以保持现状最为有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估价对象为住宅用途，为其最高最佳使用途径。
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分别采用比较法、收益法求取房地产市场价值。 

其次,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最后，将上述房地产市场价值减去应缴纳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一）估价方法的选用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估价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四种估价方法。四种估价方法的定义及适用条件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成本法：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新近开发完成的房地产、可以假设重新开发的现有房地产、正在开发的房地产、计划开发的房地产，均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对很少发生交易而限制了比较法运用，又没有经济收入或没有潜在经济收入而限制了收益法运用的房地产通常也适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比较法、收益法等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产。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估价对象属于建西苑小区，近期周边有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
	是

	收益法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用房，属可收益性物业
	是

	成本法
	估价对象为建西苑小区中单套住宅用房，不具备独立开发建设条件，且估价对象周边有同类或类似的房地产交易实例及租金等经济收入，故未采用成本法
	否

	假设开发法
	估价对象已按规划完成开发建设且处于正常运营状态，不具有再开发潜力，故未采用假设开发法
	否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二）估价的思路

1.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可比实例房地产价格×市场状况调整系数×交易情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系数

2.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4.将上述房地产市场价值减去应缴纳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五、估价测算过程
（一）比较法
1.选取可比实例并编制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北里小区住宅用房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三个交易实例进行比较并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见表1）。

估价对象及可比实例所属小区照片：
[image: image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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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估价对象及
可比实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系数
	实例A
	系数
	实例B
	系数
	实例C
	系数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北里12号楼3单元102号住宅用房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北里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北里
	
	北京市海淀区建西苑北里
	

	交易时间
	2017年11月3日
	100
	2017年7月11日
	100.5
	2017年2月21日
	101.5
	2017年2月22日
	101.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

状况
	房屋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50-60（含）
	99
	50-60（含）
	99
	50-60（含）
	99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朝向
	南北
	100
	南北
	100
	东南
	98.5
	南北
	100

	
	临街道路级别
	城市支路-八角东街
	100
	城市支路-八角东街
	100
	城市支路-八角东街
	100
	城市支路-八角东街
	100

	
	楼层
	1/6（低楼层）
	100
	中楼层/6
	102
	中楼层/6
	102
	1/6（低楼层）
	100

	实物状况　
	建筑类型
	板楼
	100
	板楼
	100
	板楼
	100
	板楼
	100

	
	建筑面积（㎡）
	87.25
	100
	84.57
	100
	70.74
	100
	83.88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简单装修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房型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平层
	10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100
	简单装修
	97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建成年代（年）
	2004
	100
	2004
	100
	2004
	100
	20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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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比较因素修正系数表

在各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可比实例交易时间、交易情况、权益状况、区位状况和实物状况等因素调整或修正，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调整系数或修正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单价（见表2）。
表2：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可比实例

比较因素
	实例A
	实例B
	实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5
	100/
	101.5
	100/
	101.5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

状况
	房屋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99
	100/
	99
	100/
	99

	区

位

状

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用服务设施完善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朝向
	100/
	100
	100/
	98.5
	100/
	100

	
	临街道路级别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实

物

状

况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面积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房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97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成年代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
	67400
	70116
	71531

	比较价值（元/㎡）
	68468
	69451
	71186

	估价对象住宅用房的比较价值（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69702

	估价对象住宅用房的比较价值（总价，元）
	608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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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益法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63924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63840
	租金×套数×月数×（1-空置率）
	租金（元）
	5600

	
	
	
	
	套数（套）
	1

	
	
	
	
	月数（月）
	12

	
	
	
	
	空置率（%）
	5.0%

	（2）
	押金利息收入
	84
	年租金收入/12*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46963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85.0%

	1）
	建安费用
	193695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22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81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68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5.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745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905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2954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229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1.0%

	（3）
	销售费用
	0.01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1.0%

	（4）
	贷款利息
	——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2）项产生的利息
	504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1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2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3477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15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33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6%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90545
	

	3
	年经营费用
	6987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3196.2
	年总收益×综合税率
	综合税率
	5.0%

	（2）
	维修费
	2905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00%

	（3）
	保险费
	247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4）
	管理费用
	63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6937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278915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报酬率（Y）
	4.5%

	
	
	
	
	设定收益年期(n)
	70.00

	
	
	
	
	年增长比率(g)
	3.5%

	6
	单价(元/平方米)
	31967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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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估价结果确定
（一）估价结果的确定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且比较法选取的可比实例均为成交日期与价值时点相近、价格正常的类似房地产，测算结果较收益法更符合目前市场正常价格水平，可采用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80%，收益法取权重为20%，则：
	估价方法
	权重
	单价（元/平方米）

	比较法
	80%
	6081500

	收益法
	20%
	2789151

	房地产总价（元）
	5423030

	房地产单价（元/平方米）
	62155


根据《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住（2008）225号]，本通知发布之日（含）2008年4月8日前签订购房合同的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按以下规定执行：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家庭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满5年后，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产权人应按出售价格的10%补交政府土地收益等价款。

应扣除的政府土地收益=62155×（87.25-2.91）×10%

=524215（元）
房地产价值=5423030-524215
=4898815（元）
房地产单价=4898815÷87.25

=56147（元）
（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image: image2.jpg]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单价
	69702
	31967

	评估价值
	总价
	4898815

	
	大写金额
	肆佰捌拾玖万捌仟捌佰壹拾伍元整

	
	单价
	56147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经济适用房
	规划用途
	住宅
	现状用途
	住宅

	房屋使用状况
	自用 
	建成年代
	2004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划拨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
	土地使用年限
	——

	
	土地出让金

	根据《关于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建住（2008）225号]，本通知发布之日（含）2008年4月8日前签订购房合同的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按以下规定执行：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家庭取得契税完税凭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满5年后，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产权人应按出售价格的10%补交政府土地收益等价款。经测算，应交土地出让金约为524215元人民币，具体结算金额以相关部门核定为准。本报告估价结果已扣除上述款项。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

	
	租赁权
	——


附   件

1. 《司法鉴定委托书》[（2017）京0108民初10137号] 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屋所有权证》[京房权证海私移字第0025420号（经济适用房）]复印件

5. 《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JNo.220231]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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